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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8F

承辦人：鄭如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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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臺北市南港區舊莊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4年4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04345348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修正總說明、修正條文對照表、處理原則及附表各1份(34534800A00_ATTCH1.doc

、34534800A00_ATTCH2.doc、34534800A00_ATTCH3.doc、34534800A00_ATTCH4.d

oc、34534800A00_ATTCH5.doc)

主旨：檢送「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減班超額教師

遷調及介聘處理原則」（以下簡稱處理原則）第二點、第

三點、第四點修正總說明、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

1份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局104年3月19日召開研商「市長與工會領袖勞動對

話」後續處理作為會議決議及本局104年4月16日104-14次

局務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旨揭處理原則修正總說明、修正條文對照表、修正條文及

附表，請至本局網頁/科室業務/人事室/教育人事相關法

規下載應用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臺北市政府法務局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

府教育局國小教育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學前教育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

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科(含附件)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(含附件)、臺北市議

會(含附件) 2015-05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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